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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

执行情况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

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世纪天鸿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

上市持续督导、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

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

市规则（2020 年 12 月修订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

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对世纪天鸿 2021 年度日常

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核查，具体核查情

况如下： 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

2022年4月27日，世纪天鸿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

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

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任志鸿、任伦、张学军、张立杰对本

议案回避表决。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以及同意的独立意

见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年12月修订）》《公司章

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本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022年，根据公司日常经营需要，预计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任志鸿、山东

华鸿文化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鸿文化”）、山东鸿仓网络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鸿仓网络”）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210万元，2021

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53.33万元。 

（二）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 

单位：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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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交易

类别 
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

关联交易定

价原则 

合同签订

金额或预

计金额 

截至 2022年

3 月末已发

生金额 

上年发

生金额 

关联租赁 

任志鸿 
向关联方租赁

办公场所 

参照市场价

格协商确定 

60.00 2.31 9.24 

山东华鸿文化

科技有限公司 
20.00 0.00 0.00 

小计 - - 80.00 2.31 9.24 

接受关联

人提供的

劳务或服

务 

山东华鸿文化

科技有限公司 

代收电费等公

用事业收费 

公用事业价

格 
20.00 0.90 9.09 

山东华鸿文化

科技有限公司 

建设项目委托

管理服务 
参照市场价

格协商确定 

100.00 0.00 35.00 

山东鸿仓网络

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 

服务费 10.00 2.91 0.00 

小计 - - 130.00 3.81  44.09 

总计 210.00 6.12  53.33 

（三）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

单位：万元 

关联交易

类别 
关联人 

关联交易

内容 

实际发

生金额 

预计 

金额 

实际发生

额占同类

业务比例 

实际发生

额与预计

金额差异 

披露日期及

索引 

关联租赁 

任志鸿 
向关联方租

赁办公场所 

9.24 20.00 60.67% -53.80% 
详见公司于

2021 年 4 月

27 日在巨潮

资讯网披露

的《关于公

司 2020年度

日常关联交

易执行情况

及 2021年度

日常关联交

易预计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

号 ：

2021-033） 

山东华鸿文化

科技有限公司 
0.00 20.00 0.00% -100.00% 

小计 - 9.24 40.00 - -76.90% 

接受关联

人提供的

劳务或服

务 

山东华鸿文化

科技有限公司 

代收电费等

公用事业收

费 

9.09 6.00 100.00% 51.50% 

山东华鸿文化

科技有限公司 

建设项目委

托管理服务 
35.00 120.00 100.00% -70.83% 

小计 - 44.09 126.00 - -65.01% 

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

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

在较大差异的说明（如适

用） 

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，主要

原因是公司在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时是基于日常经营需要和业

务开展进度的判断，以与关联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计的，预

计金额具有不确定性。同时在业务开展过程中，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和业务

进度对相关交易进行优化调整，因此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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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交易

类别 
关联人 

关联交易

内容 

实际发

生金额 

预计 

金额 

实际发生

额占同类

业务比例 

实际发生

额与预计

金额差异 

披露日期及

索引 

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

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

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（如适

用） 

经核查，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

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公司 2021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

业务需要，依据市场原则定价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注：山东华鸿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原名淄博华鸿物流有限公司，于 2021 年 9月 30日完成企业

名称变更登记。 

二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

（一）任志鸿先生基本情况 

1．关联关系：任志鸿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，现任公司董事长。 

2．履约能力分析：任志鸿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，个人信用状况良好，具

备良好的履约能力。经查询，任志鸿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（二）山东华鸿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山东华鸿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) 

住 所：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民祥北路7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安静 

注册资本：4000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06年9月21日 

营业期限：2006年9月21日至2036年09月20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0303793922119U 

主营业务：产业园区的开发与运营管理。 

截至2021年12月31日，华鸿文化资产总额21,072.52万元，净资产-1,563.11万

元，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881.03万元，净利润为-1,119.40万元（以上数据未经审

计）。 

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：北京志鸿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华鸿文化100%的

出资，任志鸿先生为华鸿文化的实际控制人。 

关联关系：华鸿文化及公司受同一控制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

上市规则（2020年12月修订）》，华鸿文化为公司关联法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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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约能力分析：华鸿文化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，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。

经查询，华鸿文化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（三）山东鸿仓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山东鸿仓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(非上市、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住 所：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民祥北路7号华鸿出版产业园8号楼3层305室 

法定代表人：周永 

注册资本：300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20年10月30日 

营业期限：2020年10月30日至长期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0303MA3U9HT34E 

主营业务：直播电商供应链业务。 

截至2021年12月31日，鸿仓网络尚未正式开展经营，拟开展业务为直播电商

供应链业务。 

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：华鸿文化持有鸿仓网络65%的出资，任志鸿先生为

鸿仓网络的实际控制人。 

关联关系：鸿仓网络及公司受同一控制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

上市规则（2020年12月修订）》，鸿仓网络为公司关联法人。 

履约能力分析：鸿仓网络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，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。

经查询，鸿仓网络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交易双方遵循平等自愿、互惠互利、公平公允的原则，交易价格参照市场公

允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关联交易协议由

双方根据实际情况签署，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计算，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

照协议约定执行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基于正常的业务往来，符合公司经营发

展的需要，在平等自愿、互惠互利、公平公允原则下进行，关联交易价格参考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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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公允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，不存在损害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。上述日

常关联交易在公司业务中占比较小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，公司的主要业

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。 

五、独立董事、监事会意见 

1．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

经核查，公司提交的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

易预计事项，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需求所发生的，交易具有必要性、连续性、

合理性，交易定价遵循了市场化原则，交易金额预计客观、合理，交易保证了公

司持续、稳定发展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将《关于公司

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提交公司

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，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。 

2．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

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关联交易事项时，关联董事任志鸿、任伦、张学军、

张立杰回避了表决，该项议案由其他5名非关联董事审议并全票表决通过，审议

和表决程序合规、合法。公司此次审议的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

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，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需求所发生的；关联交易

客观、公允，交易价格遵循以市场价作为定价原则，体现了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

原则；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。我们同意公司关于2021

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。 

3．监事会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公司关联交易事项时，程序合法，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。关联交易价格公允，

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合理公平，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。 

六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保荐机构通过查阅发行人董事会决议、监事会决议和独立董事意见，查阅关

联交易合同，了解关联方基本情况，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前期关联交易实施情况

等方式进行核查。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，世纪天鸿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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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，参照市场价格协

商确定交易价格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

项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

市规则（2020年12月修订）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

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综上，保荐机构对世纪天鸿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以及2022年度

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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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》之

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     

 何畏  孙素淑   

      

 

 

 

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月   日 


	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
	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概述
	（二）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
	（三）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

	二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
	（一）任志鸿先生基本情况
	（二）山东华鸿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
	（三）山东鸿仓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

	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
	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
	五、独立董事、监事会意见
	六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

